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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时间安排



一套表：（102-1表和202-1表）

时间安排

时间
年     报 季     报（四季度免报）

102-1（一套表） 202-1（一套表）

开网时间 12月31日0:00
一季度、二季度
季后1日0:00，

三季度9月30日0:00
企报截止时

间 1月18日12:00 季后18日18:00前

报送方式   统计云



一套表：（102-1表和202-1表）

时间安排

时间

月       报

SH202-3表

企报截止时间
1月、2月、4月、5月、7月、8月、10月、11月、12月后7日

12时前

报送方式 统计云



一套表：（102-1表和202-1表）

102-1表
一套表年报



一套表：（102-1表和202-1表）

202-1表
一套表季报

※  按月填报当

季数据，四季度

免报

※ 删除“按工资

类型分组 ”其中

项。



一套表：（102-1表和202-1表）

SH202-3表
月报

指标：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一套表：（102-1表和202-1表）

SH202-3表
月报

抽中的样本单位填报SH202-3表

  ※ 调查范围：辖区内抽中样本单位

                         （重点服务性行业的头部单位和部

分小微单位）

  ※ 开网时间：1日左右 

  ※ 关网时间：每月月后7日左右

  ※ 按月填报数据



第二部分

统计原则



统计原则

法人单位填报数据不应再包含其他法人单位数据。

独立报送数据：

1.视同法人单位的产业活

动单位

2.子公司

在对于有下属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集团，应

报送集团总部和分公司（非视同法人）

的数据，不应包括子公司数据，无论分

公司是否在本地区。

分公司（视同法人）应独立填报从业人员

和工资，上级法人单位在报送劳动工资统

计数据时不能包含其数据。

调查单位填报原则



统计原则

基本原则

“谁发工资谁统计”原则

  劳务派遣人员按照“谁用工谁统计”的原则统计。



统计原则

“何时发何时统”原则

（根据实发时间进行统计）

预发工资（计入应发报告期）

补发奖金、工资等（按照实发时

间计入）

时间原则



统计原则

注意事项：
1、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包括补发、错月、拖

后发放）。
2、预发工资填报在应发月份（常见于元旦、春节、五一、

国庆）。
3、工资发放时间规律，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

如，本月发本月工资，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本月发上月工资，
填报上月平均人数。

4、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
用工情况填报，平均人数不得填0。



第三部分

指标解释



主要指标

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时点指标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时期指标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时期指标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免填指标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Ø 指报告期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

劳动报酬的人员数。

Ø 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的总和。

Ø 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

指标解释



按人员类型分

1. 在岗职工

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

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人员。

包括：
1.正式员工；
2.应订立劳动合同而未订立合同人员；
3.处于试用期人员；
4.编制外招用的人员；
5.由于学习、病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
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
6.派往外单位工作，但工资仍由本单位
发放的人员（如挂职、外派工作等情
况）。

指标解释



按人员类型分
2. 劳务派遣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指与劳务派

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被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实际用工单

位工作，且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

议》的人员。

注意：
1.劳务派遣人员由实际用工单位统计为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单位（派出单位）不
进行统计。
2.劳务外包人员由承包劳务的法人单位统计为在岗职工，实际用工单位不进行统计。

指标解释



由实际用工单位统计为
劳务派遣人员

劳 务 派 遣 人 员

由实际用工单位统计为

劳务派遣人员

劳 务 外 包 人 员

由 承 包 劳 务 的 法 人 单 位 统 计

为在岗职工

指标解释



按人员类型分3. 其他从业人员

指在本单位工作，不能归入

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中的人

员。此类人员是实际参加本单位

生产或工作并从本单位取得劳动

报酬的人员。

包括：

1.非全日制人员；
2.聘用的正式离退休人员；
3.使用的外籍和港澳台方人员；
4.兼职人员，其中包括利用课余时间打
工的在校学生。

指标解释



按人员类型分其他从业人员包括兼职人员，包括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在校学生了，
但在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又不算是从业人员。请问两者的定义
与核心区别是什么？

兼职学生是以就业者身份加入该单位的实际生产或工作中，以领取劳
动报酬为主要目的，因此可归入单位就业人员中的其他从业人员，其
领取的劳动报酬也计入该单位发放的工资总额中。

单位使用的实习学生既不属于单位正式职工也不属于单位聘用的任何
一种就业人员，其参加该单位的实际生产或工作是由所在学校统一安
排，因此实习学生不能归入所在实习单位的就业人员中，即使实习学
生领取了一定补贴，补贴也不应计入该单位的工资总额统计。

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

按职业类型分类
Ø 不包括：

   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

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Ø 指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季度或年度平均人数按单位实
际月平均人数计算得到，不得用期末人数替代。

计算公式：

月平均人数：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除以报告月的日
历日数。

年平均人数：单位实际月平均人数之和除以月份数（12），或四个季
度平均人数之和除以季度数（4）。不要填写累计数。

月平均人数   =   
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

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指标解释



举例

某单位9月26日开业，从业人员当天人数如下：9月发放工资共计
8000元。

9月的月平均人数=（20+20+30+30+30）/ 30=4.3≈4（人）
9月期末人数=30（人）
9月平均工资=8000/4=2000元/人

年平均人数 =  1−8月平均人数（0）+9月平均人数（4）+10−12月平均人数
12

9月 1-25号 26号 27号 28号 29号（国
庆放假）

30号（国
庆放假）

每天用工人
数 0人 20人 20人 30人 30人 30人

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Ø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内（季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

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

Ø 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

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只要发放给个人自由

支配的，都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

Ø 一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其他工资等。

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Ø 单位代扣的工资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Ø 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

Ø 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房费、水费、电费、物业

费等；

Ø 单位发放的实物性质的以及各种形式的充值卡、购物卡（券）等；

Ø 取暖补贴、物业补贴、住房补贴、车改补贴等；

Ø 高温津贴、技术性津贴、激励津贴等；

Ø 包括外派工作补贴（如驻村、援疆援藏、抗疫一线医务人员所发相

关补贴）。

包括

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Ø 病假、事假等情况扣款；

Ø 单位负担的五险一金、补充养老保险；

Ø 丧葬补助费、抚恤金、异地安家费、探亲路费、出差补助、误餐费、

人才引进补贴（只能用于特定用途，不能由个人自由支配，不计入）；

Ø 入股分红、股权激励兑现和各种资本性收益；

Ø 因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而支付的管理费；

Ø 独生子女费、婴幼儿奶费、计划生育补贴、独生子女奖励补助等；

Ø 单位支付的离职补偿金等；

Ø 发给外单位人员的稿费、讲课费等。

不包括

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Ø 注意事项

Ø 是税前工资，不包括“五险一金”单位缴纳部分。

Ø 遵循“实际发放”原则。以工资发放的时间为统计，什么时候发放，

什么时候统计。

Ø 发放给个人可以自由支配。

Ø 不包括从单位工会经费或工会账户中发放的现金或实物。

指标解释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指标解释

应付职工薪酬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

序号 应付职工薪酬 是否计入工资总额
1 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计入

2 职工福利费，如困难补助、丧葬费、抚恤费、安家费等。 不计入

3 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
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个人缴纳部分
计入

4
①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②利润分享计划，③辞退金，
④独生子女费，⑤其他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报酬或
补偿。

不计入

5 劳务派遣人员薪酬（不包括因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而支付的管理

费用和其他用工成本）。
计入



指标解释

易错点1：不要填实发工资，要填应发工资。包括单位代扣的个人所得税 “税前
工资”，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和职业年金的个人缴纳部分，单位为职工缴
纳的商业保险;

易错点2：填了不属于工资总额的项目。工资总额不包括单位负担的五险一金、补
充医疗和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不包括单位支付的离职补偿金等。

易错点3：补发工资统计错误。补发工资应遵循人员和工资必须对应的原则，符合
从业人数定义的人员才能纳入统计，若已经离职或退休的，人员和工资都不纳入
统计。

易错点4：工资总额统计月份有误。以工资发放时间为统计，何时发放何时统计。
奖金和补发工资均在实发月份统计，提前预发下月工资，仍在应发月份统计，若
当月拖欠工资等没发工资情况，工资总额为0，平均人数按应发工资的人数填，联
系街道老师解锁上报。



第四部分

工作要求



说明填写注意事项

Ø “无误”、“数据无误”、“核实无误”不可作为说明

Ø 如实填写原因，如因人数出现较大变动，可解释由于生产、部门调

整、优化等原因导致的人数变动；工资出现较大变动，则可能是因

人员结构调整导致整体薪资变动较大

工作要求



凭证核查

Ø 人员花名册、工资单

Ø 发放凭证（如银行回单、国库或财政集中支付凭证）

Ø 凭证核查所有凭证要有章证明，不然任何机构和个人都能随意提供

材料，无法验证真实度

工作要求



谢  谢


